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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方案

（一）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

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职责，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职责，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与
反垄断执法职责，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执法以及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
办公室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同
时，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由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管理。

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
海关总署。

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国务
院反垄断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承担。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职责划入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保留牌子。

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二）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
视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不再保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三）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

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责
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订银
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
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
民银行。

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
作署

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
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
合，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
国务院直属机构。对外援助的具体
执行工作仍由有关部门按分工承担。

（五）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

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城
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
育保险职责，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责，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药品和医疗服
务价格管理职责，民政部的医疗救助

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作为
国务院直属机构。

（六）组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

将国家粮食局的职责，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实施国家战略物
资收储、轮换和管理，管理国家粮食、
棉花和食糖储备等职责，以及民政部、
商务部、国家能源局等部门的组织实
施国家战略和应急储备物资收储、轮
换和日常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管理。

不再保留国家粮食局。

（七）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

将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边防检
查职责整合，建立健全签证管理协调
机制，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加挂中华
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牌子，由公
安部管理。

（八）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将国家林业局的职责，农业部
的草原监督管理职责，以及国土资
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
农业部、国家海洋局等部门的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

质公园等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由自然资源部管
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
园管理局牌子。

不再保留国家林业局。

（九）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

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职责、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商标管理职责、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原产地
地理标志管理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
家知识产权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管理。

（十）调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隶属关系

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由
国务院管理调整为由财政部管理，作
为基金投资运营机构，不再明确行政
级别。

（十一）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
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
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国税地税机构
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
（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国务院组成部门以外的国务院所
属机构的调整和设置，将由新组成的
国务院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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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

将科学技术部、国家外国专家局
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作
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科学技术部对外
保留国家外国专家局牌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改由科
学技术部管理。

（九）重新组建司法部

将司法部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
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司法部，作为国务
院组成部门。

不再保留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十）优化水利部职责

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及
其办公室、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并入水利部。

不再保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
员会及其办公室、国务院南水北调工
程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十一）优化审计署职责

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重大
项目稽察、财政部的中央预算执行情
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国
有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和国有
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的职责划入审计
署，构建统一高效审计监督体系。

不再设立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

（十二）监察部并入新组建的
国家监察委员会

国家预防腐败局并入国家监察委
员会。

不再保留监察部、国家预防腐
败局。

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
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5.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6.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

化部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

委员会
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1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
1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16.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
17.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
23.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

务部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25.中国人民银行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根据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

组成部门的调整和设置，提请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


